
  
桂教办〔2019〕153 号 

 

 

 

 

南宁、桂林、柳州、北海市教育局，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根据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《关于商请推荐中外人文交流

专家的通知》（人文中心函〔2019〕33号）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推动落实中办、

国办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教育部

拟建立一支中外人文交流专家队伍。现请你单位按通知要求推荐

专家人选（推荐名额见附件 2），于 5 月 22日前将加盖单位公章

（盖章位置在推荐单位意见栏靠左侧）的《中外人文交流专家推

荐表》纸质材料寄至我厅对外合作与交流处，电子版请发至邮箱：

wtg@gxedu.gov.cn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廷冠，0771—5815242，地址：南宁市青

秀区竹溪大道 69号 1807室。 

      

附件：1．关于商请推荐中外人文交流专家的通知（人文 

中心函〔2019〕33 号） 

2．中外人文交流专家推荐人选名额分配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月 8 日 

更正重印件 

原电子和纸质公文同时作废，以更正重印公文为准 









附件 

 

 

姓名  姓别  
出生 

日期 
 

此处上传     

彩色证件照片 民族  
学历/ 

学位 
 类别 

□研究型  

□管理型 

政治 

面貌 
 职称  职务  

工作单位  

人文交流 

领域(可多选) 

□国际关系  □外交  □区域国别  □教育  □科技 

□文化  □艺术  □卫生  □体育  □媒体  □新闻出版  □广播影视 

□旅游  □青年  □妇女  □档案  □智库  □语言文字  □民族宗教  

□法律  □经贸 

其他： 

从事教学或研究领

域所属二级学科（管

理型专家可不填写） 

 

联系

地址 
 邮编  

手机

号码 
 邮箱  

 

 

 

学 

习 

工 

作 

经 

历 

 

（字数限 200字以内） 

说明：表中“二级学科”，按教育部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《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（2011 年）》填写相

应学科名称。 

 

 

 



主 

要 

工 

作 

业 

绩 

 

 

（填写近三年情况，包含但不限于文章、著作和获奖情况等。字数限 500字以内。） 

 

专家签名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专家库工作小组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（公章） 

推荐单位意见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（公章） 

 



附件 2 

 

 

 

单位名称 名额分配数量 

南宁市教育局 1 

桂林市教育局 1 

柳州市教育局 1 

北海市教育局 1 

广西大学 2 

广西师范大学 1 

广西医科大学 1 

广西民族大学 1 

广西中医药大学 1 

广西艺术学院 1 

广西财经学院 1 

玉林师范学院 1 

桂林旅游学院 1 

 


